
芒市民宗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1．主要职能。

民族工作，民族宗教事务，民族经济发展，民族稳定维护工作等，负责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宗教工作的相关职责，指导全市民族工作，促进民族宗教政策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有关领域的衔接和实施；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．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
我单位行政编制10名,工勤编制1名。其中，局长1名，副局长2名。我单位现有在职人员14人，其中：公务员10人，工勤人员4人，行政无超编人员，工勤人员政策性超编3名，均为退伍安置人员。退休人员3人。

3．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
我单位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14 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 17人，退休人员3 人；宗教协官员8人，在编实有车辆1 辆。

人员无增减变动。

（二）当年取得的主要成效。

概述部门（单位）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事业成效。

少数民族村寨基础设施建设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建设、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建设、民族干部培训、民族古籍收集整理、民族政策法规宣传、民族工作领域维稳、民族课题调研、民族工作应急防范、民族困难群众扶持、民族事业发展统计监测、宗教工作队伍培训、宗教政策法规宣传等工作，为全市民族团结、教育事业、宗教和睦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二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94.20 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。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94.20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 194.20万元。

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94.20 万元。

1、工资福利支出117.79 万元
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
核定标准：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；
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 47.49 万元

其中：办公费3.57  万元，业务费 42万元，工会费  1.77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0.15 万元；
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2550元，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8.92 万元
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 20.28万元；住房公积金8.64万元。
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
4、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

2017年度开展工作中，建设项目资金支出0万元。

三、2017年预算收支增减情况说明

1、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94.20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比2016年221.09减少26.89万元，减少原因是政策性专款减少。

2、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194.20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，比2016年221.09万元减少26.89万元。其中工资117.79万元比2016年96.96万元增加20.83万元，增加原因是政策性增资；商品和服务支出47.49万元，比2016年47.83万元减少0.34万元，减少原因是严格实行厉行节约规定。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8.92万元，比2016年26.3万元增加2.62万元，增加原因是退休人员工资增加和住房公积金增加。2017年减少项目预算支出50万元。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47.49万元，主要是办公经费3.57万元，业务费42万元，工会经费1.77万元，退休公用经费0.15万元。2017年预算数比2016年47.83万元减少0.34万元，减少原因是严格执行厉行节约规定节约开支。

五、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

2017年因经费困难，政府采购暂无预算。在实际工作中有急需、确需购置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，按实际发生数执行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（一）政府采购：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，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，而且是采购政策、采购程序、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，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。

(二) 财政拨款收入: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(三)基本支出: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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